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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创新创业公司债券（面向合格

投资者）（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和《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创新创业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及其它相关信息

披露文件以及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和佳医疗”或“公

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安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

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安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

依据。 

安信证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

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

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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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相关债券的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114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48,000万元的创新创业公司债券。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发行“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创新创业

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募集资金 2.1亿元；已于 2020年 3

月 10日发行“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创新创业公司债

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募集资金 2.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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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债券的主要条款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由安信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

为 20和佳 S1，债券具体条款如下： 

1、债券名称：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创新创业

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0和佳 S1、149053。 

3、发行规模：人民币 2.7亿元。 

4、债券余额：人民币 2.7亿元。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 3年，附第 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2020年 3月 11日至 2022年 3月 10日，本期公司债券票面

利率为 7.00%，2022年 3月 11日至 2023年 3月 10日，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

为 7.50%。 

7、起息日：2020年 3月 11日。 

8、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通过保证担保方式增信，由深圳市高新投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发行时信用级别：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珠海和

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

者）（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0]第 Z[94]号 01），发行人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0、跟踪评级结果：2022年 12月 2日，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评定，下调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B+，评级展望为

负面，维持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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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债券重大事项说明 

发行人于 2023年 3月 3日，披露了《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编号 2023-018）。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和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报告如下： 

特别提示： 

1、2023年 3月 3日，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佳医

疗”或“公司”）控股股东郝镇熙先生及蔡孟珂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晓菁女

士、公司子公司珠海恒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租赁”）副总经理龚

素明先生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送

达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广东证监处罚字[2023]7号）。 

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本次涉及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不

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5.1条、10.5.2条和 10.5.3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最终依据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2、公司因 2021年财务会计报告被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于 2022年 5月 5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 2023年 3月 3日，该种风险

警示情形尚未消除。若公司 2022年度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10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 2022年 9月 1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

的进展公告》（2022-106），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珠海中院”）决定对公

司进行预重整。2023年 1月 3日，公司收到珠海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2）

粤 04破申 48号之二]，珠海中院决定对公司预重整时间延长至 2023年 3月 15



 

 6 

日。截至 2023年 3月 3日，预重整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公司预重整能否成

功、珠海中院是否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若珠海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

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即使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可能，如果

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因控股股东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股票于 2022年

4月 2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 2023

年 3月 3日，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尚未消除，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原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2022-134），公司及控股股东郝镇熙先生、

蔡孟珂女士收到中国证监会送达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及郝镇熙先生、蔡孟

珂女士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郝镇熙先生、蔡孟珂女士

立案。 

公司于 2023年 3月 3日收到广东证监局送达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广

东证监处罚字[2023]7号）。 

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内容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郝镇熙、蔡孟珂、张晓菁、龚素明：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佳医疗）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拟对你

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和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和佳医疗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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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郝镇熙、蔡孟珂夫妇合计持有和佳医疗 21.25%的

股份，是和佳医疗实际控制人。 

经查，和佳医疗 2020年以虚假融资租赁业务、员工借款的名义，对外划转

501,915,344.44元，用于偿还郝镇熙、蔡孟珂的个人债务。和佳医疗 2020年度关

联方占用资金发生额累计 501,915,344.44元，年末占用余额 501,915,344.44元，

占期末净资产 2,597,186,075.02元的 19.33%。和佳医疗 2021年上半年以员工借

款的名义，对外划转 4,501,739元，用于偿还郝镇熙、蔡孟珂的个人债务。和佳

医疗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

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2017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三十一

条、第四十条，2021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21]16号）第三十二条、第

三十九条等规定，未在 2020年年度报告和 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真实、准确、完

整披露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二）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1、2020年度，和佳医疗对恒源租赁与 7家项目公司的虚假融资租赁业务进

行了财务记账，导致和佳医疗 2020年虚增收入 39,823,742.14元，占 2020年营

业收入 930,236,041.50 元的 4.28%，虚减 2020年利润 5,716,275.28 元，占 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538,546.68元的-9.14%。 

2、2021 年度，和佳医疗通过虚假融资租赁业务虚增 2021 年收入

62,430,864.78元，占 2021年营业收入 734,046,958.85元的 8.51%，虚增 2021年

利润 7,054,481.14元，占 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8,300,226.61元

的-1.86%。 

和佳医疗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

未在 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中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当年度公司的

营业收入、利润、净利润等信息，相关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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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镇熙作为和佳医疗的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和总裁，组织、策划、指使

及隐瞒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行为，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蔡孟珂作为和佳医

疗的实际控制人、时任副董事长，提供了贵州**酒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主体以预付款名义占用资金，提供了其个人和多个关联公

司的银行账户用于相关占用资金的划转，并实际使用相关资金，其参与、知悉并

隐瞒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行为，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郝镇熙及蔡孟珂上述

行为导致和佳医疗 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同时通过虚假融资租赁业务虚增和佳医疗 2020年收入、虚减和佳医

疗 2020年利润、虚增和佳医疗 2021年收入和利润，导致和佳医疗 2020年年度

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张晓菁 2019年 9月 30日至 2022年 2月

7日担任和佳医疗董事，2019年 10月 18日至今担任和佳医疗董秘，主要负责和

佳医疗“三会”运作和信息披露事务。张晓菁从 2020年 9月开始知悉郝镇熙通过

恒源租赁以虚假融资租赁的形式挪用资金，经过王某斌等人的账户周转再转给郝

镇熙个人使用的情况，其协助郝镇熙联系王某斌落实华融资产融资、核对与王某

斌的资金往来等事项。龚素明 2016年 4月 28日至 2022年 12月 29日担任和佳

医疗监事，2017年 3月 17日至调查日担任恒源租赁副总经理，主要负责恒源租

赁日常经营执行层面的管理，其具体负责虚假融资租赁业务办理，知悉郝镇熙通

过恒源租赁以虚假融资租赁的形式挪用资金的行为。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司公告、相关银行账户资金流水、记账凭证及原始

凭证、情况说明、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和佳医疗公开披露的 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和虚假记载、

2021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上述行为涉

嫌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

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违法情形。对和佳医疗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郝镇熙、

蔡孟珂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张晓菁、龚素明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此外，郝

镇熙、蔡孟珂涉嫌违反《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从事上述违

法行为，或者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发生上述情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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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1、对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300

万元； 

2、对郝镇熙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200万元，其中，对其作为实际控制人

违法违规行为处以罚款 100万元，对其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罚款 100万

元； 

3、对蔡孟珂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150万元，其中，对其作为实际控制人

违法违规行为处以罚款 100万元，对其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罚款 50万

元； 

4、对张晓菁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70万元； 

5、对龚素明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7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作

出的处罚决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

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

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回执》

（附后，注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递交至我局指定联系人，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

权利。 

三、对公司可能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涉及的行为不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 10.5.1条、10.5.2

条和 10.5.3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

营正常。本次行政处罚最终结果以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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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因 2021年财务会计报告被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于 2022年 5月 5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9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编

号：2022-068）。截至 2023年 3月 3日，该种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若公司

2022年度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10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

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2022年 9月 15日，公司收到珠海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2）粤 04

破申 48 号]，珠海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通过摇珠选定北京市中伦

（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开展预重整相关工作。

2023年 1月 3日，公司收到珠海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2）粤 04破申 48

号之二]，珠海中院决定对公司预重整时间延长至 2023年 3月 15日。截至 2023

年 3月 3日，预重整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珠海中院是

否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若

珠海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即使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可能，如果

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因控股股东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经公司自查并委托

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郝镇熙先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

金合计 68,573.14万元。截至 2023年 3月 3日，该情形尚未解决。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于 2023年 2月 2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及控股股东收到<执

行裁定书>暨控股股东部分股票将被拍卖的提示性公告》（编号：2023-014）。珠

海中院将于 2023年 3月 21日 10时-3月 22日 10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

公司控股股东郝镇熙先生持有的公司股票共 48,717,7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7%），蔡孟珂女士持有的公司股票共 20,03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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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

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 2023 年 3 月 3 日，郝镇熙先生、蔡孟珂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34,149,875股，占公司总股本 16.98%。如上述拍卖事项所涉股票全部被拍卖并

完成过户登记，郝镇熙先生、蔡孟珂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将由 134,149,875股

减少至 65,400,125股，占公司总股本 8.28%。郝镇熙先生、蔡孟珂女士持股比例

降低，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不稳定，公司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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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风险提示 

安信证券作为“20 和佳 S1”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上述重大事项情况后，安信证券就上述事

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20和佳 S1”的《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等规定和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安信证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督促

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后

续公告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受托管理人在此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相关事宜，并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

风险并做出独立判断。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辛令芃、高雯璐 

联系电话：010-83321148 

 

 
（以下无正文） 

  






